
 
 

公 告 
 

吴玉榜(340111196506073013):本院审理原告合肥包河区意和祥超市(经营者:刘志强)与被告

吴玉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19460 元;2.判令被告赔

偿逾期付款损失 15720.69 元(自 2021 年 6 月 8 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加

计 50%，暂计算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应算至付清价款为止); 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以上合计:135180.69 元。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03

民初 13032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

院定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上午 08 时 40 分在本院第二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公 告 
 

王中: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明珠诉被告王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案号(2023) 皖 0111 民初 133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合肥市包

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公 告 
 

张 修 芳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4010319580223004X) 、 祝 泽 标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40103195907200015):原告孙道芳诉被告张修芳、祝泽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103 民初 97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张

修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道芳借款本金 170 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2022 年

12 月 14 日起，以 170 万元为计算基数，参照起诉时一年期 LPR 四倍即年利率 14.6%计算至

本金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孙道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100 元、保全费 5000

元，两项合计 25100 元，由被告张修芳负担。公告费 800 元，由被告张修芳负担。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院

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公 告 
 

汪有珍: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家友与被告汪有珍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皖 0706 民初

25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李家友与被告汪有珍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

告费 520 元，由原告李家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12 月 28 日 

 

 



 
 

清算公告 
 

本院根据席绪彬的申请于 2023 年 7 月 7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席绪彬与被申请人安徽彬航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指定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成

立清算组。2023 年 12 月 18 日，安徽彬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院提交《安徽彬航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终结报告》， 并请求终结安徽彬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经查，清算组已根据《安徽彬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方案》依法清偿安徽彬航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的清算费用、债务、税务等，并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剩余财产将依法分配给股东，现

已完成清算工作。清算组终结清算程序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2 年 12 月 18 日裁定终结安徽彬航建

筑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肥东县人民法院 

2023 年 12 月 26 日 

 

 



 
 

公开道歉信 
 

本人孙文玲离婚后因个人情绪问题在这里向朱文静道歉。由于个人原因导致去年在叶集

史河东路对朱文静行为上和言语上的侮辱，给朱文静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这里本人孙文玲向朱文静真诚地表示歉意，本人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恶劣的，情节比较

严重，所以恳请朱文静谅解本人的错误。最后本人再次向朱文静以诚恳之心说声对不起。 

 

   

道歉人:孙文玲 

2023 年 12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董建军、任诗江遗失由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开具的诉讼费收据一张，金额

41271 元，皖财专字 0001774779;保全费收据一张，金额 5000 元，皖财专字 0001777283，声

明作废。 

 

 

   

2023 年 12 月 28 日 

 

 



 
 

遗失声明 
 

胡娜遗失蒙城县人民法院工作证，编号为：皖法 S30000703；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编

号为：34030401，声明作废。 

 

 

   

2023 年 12 月 28 日 

 

 



 
 

遗失声明 
 

现遗失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如下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大通区大通街道

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铆焊办公室（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3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车间办公室（不动产权

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5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

司浴池（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7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

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理化室（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6 号）、大通区大通

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金工办公室（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8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半成品库（不动产权证

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9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

乙炔站（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0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

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木工房（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5）、大通区大通街

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水泥库（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6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变电所（不动产权证号

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7_2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

传达室（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2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

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厕所（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8 号）、大通区大通街

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木材库（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20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锅炉房（不动产权证号

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21）、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槽车

库（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3362_2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

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探伤室（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3363_2 号）、大通区大通

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哨所（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0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晒图室（不动产权证号

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5_2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

汽油库（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2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

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水泵房（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3）、大通区大通街

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液化站值班室（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680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 54 号（不动产权证号

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7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磅

房（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858）、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

机械有限公司综合楼（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567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

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 67 号（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4 号）、

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汽车库（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



字第 13001516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金工车间（不动产

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4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

公司食堂（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09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

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办公楼（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1519 号）、大通区大

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办公楼（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12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诊所（不动产权证号淮

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04321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锻压

车间（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16735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

淮南机械有限公司铆焊车间（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18488 号）、大通区大通

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 83 号（不动产权证号淮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16736 号）、大通区大通街道站后社区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仓库（不动产权证号淮

房地权证淮大字第 13016738 号）、大通区合徐高速公路连接线北侧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

权证号淮国用（2007）第 020033 号）、大通区合徐高速公路连接线北侧国有土地使用证（不

动产权证号淮国用（2007）第 020030 号）。 

特此声明 

 

   

中矿国际淮南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 年 12 月 27 日 

 

 

 

 


